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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圈“串货”风险升级？
药商跨省购药转售如何演变成敲诈未遂

10月31日，朱某、高某等人涉
嫌敲诈勒索上市公司羚锐制药
(600285.SH)等未遂案，在朱某被羁
押15个月后(高某、季某等人先后被
取保)迎来第一次开庭。开庭当日，
多位医药行业内人士到场观察。

案件之所以引起行业人士关注，
因类似案件在医药行业极为罕见。

事情起因是高某等人从青海“串
了”羚锐制药等药企的货前往安徽、
江苏等地销售。过程中，羚锐制药青
海经销商突然联系要求回购，在约定
加价回购并签订合同后，几人被羚锐
所在地河南新县警方以涉嫌敲诈为
由带走调查。

所谓“串货”，一般是指某药品的
区域代理商将自己特定区域销售的
药品通过种种渠道销往其他区域的
行为。“串货”往往会影响药企的定价
体系，让有意控制价格的药企苦不堪
言。但在过往案例中，药企针对这类
行为的应对办法，一般局限在通过合
同约定处置当地经销商、回购药物
等。

那么，这起“串货”案引发的纠
纷，又是如何走到刑事层面的？

“串货”引发敲诈未遂案？
2024年7月底，有自称羚锐制药

员工的人联系合肥博先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肥博先”)的季某，其
称想回购合肥博先从青海串过来的
一批羚锐制药生产的药品，但需要用
青海中藏药业有限公司来签合同。

工商资料显示，合肥博先成立于
2024年，经营范围为药品批发；食品
销售；药品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等，合肥轩忆医院拥有72%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550万元，持有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
证等。

合肥博先稍早前通过高某等人
(串货人员)，利用第三方公司青海华
源医药有限公司和青海佳康医药有

限公司串了1300余万元的药品，串
的药品包括山西好医生药业生产的
口服五维葡萄糖、山西正来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的潞党参口服液，以及羚锐
制药的两款药品——参芪降糖胶囊、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胶囊，两款药总共
采购费用为93.47万元。

医药行业串货(也称"窜货")是指
药品经销商或代理商违反药企的区
域销售约定，将产品销售到非授权区
域的行为。

在药品运到合肥后，合肥博先将
绝大部分药品卖给了南京和湖北一
家医药公司，仓库所剩药品已不多。

据季某讲述，其与自称羚锐制药
的人在网上聊了三个星期后，2024
年8月23日，四名自称羚锐制药销售
公司和总部的人士来到合肥博先公
司商量合同细节，本来之前谈的是用
青海中藏药业有限公司签的，对方突
然提出青海中藏药业有限公司打款
存在问题，这次签合同的主体要变为
羚锐制药。

季某告诉澎湃新闻，“药企(销售
代表)回购自己药品的事经常发生，
所以当时直接签了合同”。于是，双
方就回购羚锐制药签订了一份药品
销售合同，约定以120.58万元的价格
回购当时采购价93.47万元的药品。
到达仓库验货后，其中两人亮出警官
证，称季某涉嫌敲诈羚锐制药，并当
场出示了刑事拘留书等。

这场串货纠纷的性质“上升”到
了“敲诈勒索案”。

之后，合肥博先的业务员朱某、
在青海“串货”的高某等人先后到案。

2025年5月8日，在案件两次退
侦完成后，新县检察院将该案移交至
羚锐制药总部所在地新县的人民法
院。

根据新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被告人高
某挂靠青海健康云医药有限公司，利

用虚假身份与河南羚锐、湖北真奥、
山西好医生等医药企业销售代表建
立合作关系，再以制作药品虚假流向
的方式骗取医药企业销售代表的信
任，将上述药企生产的药品通过青海
健康云医药有限公司、青海华源医药
有限公司跨区域串货到合肥博先等
医药有限公司囤积。

起诉书指，朱某安排季某通过
挂网销售等方式威胁，迫使企业加
价将原售药品购回，以此赚取差价
牟利。

起诉书显示，其“迫使”企业回购
的药品还包括，从山西好医生销售代
表处以约97万元购入的药品要求以
217万元回购；从湖北真奥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处592.8万元购入的药品要
求以1490万元总价回购。

但对于迫使企业回购的说法，季
某表示不认同。其向澎湃新闻表示，
在被抓后，新县警方要求合肥博先公
司将已经卖出的药回收，卖给上述几
家药企，并承诺“只有这样，药企才能
出具谅解书，以减轻量刑”。

季某提供的其与新县民警的聊
天记录显示，其不仅要求合肥博先回
购药品，然后按厂家出厂价将药品卖
给药企，甚至还要求合肥博先返还各
家药企销售代表的个人损失等。

季某告诉澎湃新闻，“8月份警
方和羚锐员工来我公司那次，虽然签
了合同，但实际上并未付款。我们被
抓后，按照警方要求，我们与羚锐制
药签了一个药品回购合同，金额是
120万元，羚锐制药付了78万元到了
公安的账户，这个钱至今还在公安的
专管账户中”。

10月31日，该案件在立案15个
月后终于迎来第一次开庭。朱某等
人的律师告诉澎湃新闻，该案之所以
迟迟开不了庭，因庭前会议就非法证
据排除等程序上问题多次与新县人
民法院沟通，但沟通并不顺畅。

开庭当天，朱某等人的律师提出
非法证据排除、管辖权异议、回避申
请等程序问题。开庭仅半个小时后，
法院宣布延期审理。

澎湃新闻近日联系了新县政府
与当地警方，一位人士告诉澎湃新
闻，“对于案件争议的问题已关注到，
但案件正处在司法流程阶段，公安方
面暂不方便回复，案件结束后如有问
题再联系”。

要求加价回购=敲诈？
那么，销售商串货究竟是否属于

违法？要求药企加价回购又是否能
认定为敲诈勒索？

一名资深从业人士告诉澎湃新
闻，“之所以关注这个案件，是因为如
果某些药企利用其影响力让警方介
入企业的经营活动，案件最后的定性
会为行业提供司法样本，‘串货’的只
要加价卖货就会有敲诈风险”。

在合肥博先这一案件中，羚锐制
药如要回购 93万元药品需要支付
120万元，山西好医生则被指需要支
付 217万元购回 97万元销售的产
品。起诉书称，串货方通过威胁迫使
药企加价将原售药品购回，以此赚取
差价牟利。

对于起诉书的指控，高某告诉澎
湃新闻，这几项回购均未实际执行。
其指出，除了羚锐制药，其余回购金
额及合同均为后期按照警方要求补
充。高某表示：“首先串货并没有违
反法律，其次我们从青海上游购买的
药品都有正规销售合同，而卖给下游
的药品也是有正规销售合同，更重要
的是，我们被抓前从未与河南羚锐、
山西好医生等公司有过接触，敲诈情
节从何而来？”

一位国内药企人士向澎湃新闻
记者表示，一般药企与代理商的协议
中都会约定哪些行为是串货，比如某
个产品约定只能卖医院，但你卖给了
非医院渠道，就属于串货。一旦代理

商环节发生串货，药企一般有两个处
理方法，一个是要求代理商将相关货
物收回来，也就是回购；另一个是，代
理商前期交的有保证金，如果不回购
串的货，就会罚保证金，甚至没收保
证金。对于串货的代理商而言，就需
要从两种里面选一个自己更能接受
的。

对于回购的价格，上诉药企人士
指出，对于药企而言，只关心你相关
串货方是不是有回购的动作，将串货
对公司产品销售的影响降到最小，不
太会关心回购价格多少。一般来说，
如果串货的买卖双方关系比较好，可
能原价或者稍微加点价就回购了。
如果一方觉得这个货在手上能赚到
更多钱，可以就需要按照更高的价格
来回购。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回购一般来
说是当地经销商为了避免药企处罚
采取的行为，很少听说有药企直接参
与回购的情况。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
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表示，
是否存在“威胁或要挟”的行为，这是
本案争议的核心。若合肥博先的挂
网销售只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而
非以破坏药企声誉、扰乱其销售体系
等为目的的胁迫手段，且双方回购合
同是基于平等协商达成，那么“威胁”
的指控就难以成立；反之，若有证据
证明其通过非法手段对药企形成心
理强制，就可能符合该罪的行为要
件。

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对澎湃新
闻表示，“从法律角度说，‘串货’并不
违反刑事法律规定，包括起诉书提到
合肥博先‘挂网销售’行为，我们国家
对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企业有
权自主定价，所以也不存在违法。”他
表示，他也关注该案出现的情况，是
否会成为公安机关打击这类行为的
先例。


